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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集泰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９０９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

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上市公告书数值通常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集泰股份”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介机构等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作出

的重要承诺及说明如下：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邹榛夫承诺：（

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２

）若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股票

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６

个月，在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下，仍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

（

３

）在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票，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减持后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仍能保持本人与安泰化学对发行人的控股地位；（

４

）本

人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５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安泰化学承诺：（

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２

）若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

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６

个月；（

３

）在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减持价格应

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每年减持的数量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２５％

，减持后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仍能保持本公司与邹榛夫对发行人的控股地位。（

４

）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关联方邹珍贵，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关联方邹珍凡承诺：（

１

）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股份；（

２

）若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内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发行人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

长

６

个月，在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下，仍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

３

）在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

减持发行人股票，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４

）本人前述承诺期

满后，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

行人股票数量占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

５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关联方邹珍美、邹珍祥、陈明星承诺：（

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

２

）本人将遵

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东泰银富时、湖北九派、仙桃九派、熙景投资、舜璟投资、关福如、陈中华、李海静、侯丽琳、温昌发、

刘福成、林坤华、金鑫、陶艳、林武宣、蒋鹏、周雅璐、贾为、吴蹈、周雅兰承诺：（

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

份。 （

２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何思远、石正金、李军、李浩成、马银良、周雅蔓、陈剑华、罗鸿桥、孙仲华、

吴珈宜承诺：（

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得超过

５０％

；（

２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承诺

为保持发行人上市后股价稳定，特制定《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公司、控股股东安泰

化学、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稳定公司股价预案作出了相关承诺：

（一）启动和停止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

１

）预警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

５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

１２０％

时，

公司将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召开投资者见面会，与投资者就公司经营状况、财务指标、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沟通。

（

２

）启动条件：当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

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稳定公司股价的具体方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启动实施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

（

３

）停止条件：在上述第（

２

）项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高于

每股净资产时，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上述第（

２

）项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期满后，如再次发生上述第

（

２

）项的启动条件，则再次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公司触及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时，将按以下顺序依次开展实施：

１

、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在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满足时，若公司决定通过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稳定公司股价，降低

每股净资产，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在保证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提议公司

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或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将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 讨论利润分配方案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后的

２

个月内实施完毕。

公司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公司回购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后，当公司根据股价稳定措施“

１

”完成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公司股

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１

”

时，公司应启动向社会公众股回购股份的方案：

（

１

）公司应在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向社会

公众股东回购股份。

（

２

）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

（

３

）公司为稳定公司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之外，还应符合下列各

项条件：

１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２

）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所募集资金的总额；

３

）公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４

）公司单次回购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如上述第

３

）项与本项冲突的，按照本项执行。

（

４

）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预案后，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公司董事会应作出决议终止回购股份事宜，且在未来

３

个月内不再启动股份回购事宜。

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后，当公司根据股价稳定措施“

２

”完成公司回购股份后，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２

”时，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应启动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

（

１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交所《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２３

号

－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

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

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稳定公司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增持的， 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之

外，还应符合下列各项条件：

１

）增持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２

）

３６

个月内增持数量最大限额为本次发行前持股数量的

１０％

；

３

）其单次增持总金额不应少于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４

）单次及

／

或连续

１２

个月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如上述第

３

）项与本项冲突的，按照本

项执行。

４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公司启动股价稳定措施后，当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根据股价稳定措施“

３

”完成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增持股份后，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仍低于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

施股价稳定措施“

３

”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启动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

（

１

）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

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

２

）有义务增持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其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货币资金不少于该等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上年度在公司领取的税前薪酬总和的

３０％

，但不超过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年度的薪酬总和。

（

３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三年内新聘任的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本

预案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及责任的规定，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有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促成公司新聘任的该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本预案并签署相关承诺。

（三）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程序

１

、实施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１

）公司董事会应在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做出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的决议。

（

２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做出决议后的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

３

）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司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做出

之日起

２

个月内实施完毕。

２

、公司回购

（

１

）公司董事会应在公司回购的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做出实施回购股份或不实施回购

股份的决议。

（

２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做出决议后的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回购股份预案（应包括拟回购的数量

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或不回购股份的理由，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３

）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实施回购的，公司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做出之日起下一个交易日开始启动回

购程序，公司应依法通知债权人，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等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办理审批或

备案手续，并在履行完必需的审批、备案和信息披露等法定程序后在

３０

日内实施完毕。

（

４

）公司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应在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并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

（

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的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就其

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方案（应包括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

进行公告。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履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

交易所等主管部门审批或者备案的，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或者备案手续。 因未获得批准而未买入公司股份的，

视同已履行本预案及承诺。

（

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自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开始启动增持， 并应在

３

个月内实施完

毕。

４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

１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的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应就其增持

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应包括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

公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履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

所等主管部门审批或者备案的，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或者备案手续。 因未获得批准而未买入公司股份的，视同

已履行本预案及承诺。

（

２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自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后开始启动增持，并应在

３

个月内实施完毕。

（四）约束措施和责任追究机制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满足时，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采取上述稳

定股价的具体措施，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接受以下约束措施：

１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２

、自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公司董事会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及时公告

将采取的具体措施并履行后续法律程序。董事会不履行上述义务的，全体董事以上一年度薪酬为限对股东承

担赔偿责任。

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负有增持股票义务，但未按本预案的规定提出增持计划和

／

或未实际实施增持

计划的，公司有权责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限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

４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增持股票义务，但未按本预案的规定提出增持计划和

／

或未实际实施增持

计划的，公司有权责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限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拒不履行本预案规定的股票增持义务情节严重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董

事会、监事会、半数以上的独立董事有权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更换相关董事，公司董事会有权解聘相关高级管

理人员。

在公司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时，公司将确保该等人员遵守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公司股价的预案》在内的公司所有规章制度，并签订相应的书面承诺函等文件。

三、关于招股说明书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影响发行条件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若《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被有权机关认定为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本公司

将自有权机关作出相应决定之日起

３０

日内依法回购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回购价格为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控股股东安泰化学承诺：若《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被有权机关认

定为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

响，本公司将自有权机关作出相应决定之日起

３０

日内依法回购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回购价格根据届时股票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

调整）。

四、关于招股说明书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赔偿投资者损失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安泰化学、实际控制人邹榛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出承诺：若《广州集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

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

／

本单位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该等损失的赔

偿金额以投资者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为限，具体的赔偿标准、赔偿主体范围、赔偿金额等细节内容待上述情

形实际发生时，依据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为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作出承诺：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对发行

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慎核查， 督导公司规范运行， 对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进行核

查，对发行人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是否符合法定发行条件做出专业判断，确保发行人的申请文件等信息

披露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若因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

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作出承诺：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本所过错致使法律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因此给

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所将依法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出承诺：将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照本行业的业务标准和执业

规范，对发行人的相关业务资料进行核查验证，确保所出具的相关专业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为发行人

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

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承诺：将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照本行业的业务标准和执业规

范，对发行人的相关业务资料进行核查验证，确保所出具的相关专业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为发行人本

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

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本次公开发行可能导致投资者即期回报被摊薄，公司拟通过多种措施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积极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增厚未来收益，实现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以填补股东回报，充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

益。 具体措施如下：

１

、实施灵活、有效的营销措施，切实保障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

（

１

）加大对大客户的开拓力度和对经销商的支持，提升产品的市场份额

对于硅酮密封胶业务：对现有的专营经销商进行补强，建立专营经销商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加大对专

营经销商的培养和扶持，帮助其快速成长；由专职团队负责大客户及大项目重点跟踪和推进；继续推进与领

先的建造设计单位、房地产企业和幕墙工程公司的战略合作，提升公司在幕墙工程领域的市场地位，争取获

得众多大型幕墙项目的入围指定，提升幕墙工程市场份额。

对于水性涂料业务：积极利用现有各业务线的客户资源，在重点城市、重点细分市场争取形成有效突破，

树立典型案例，以点带面，总结经验，为水性涂料业务推广打开良好的局面。

（

２

）积极开拓新的市场空白领域

对于国内市场，在巩固现有市场并扩大现有销售规模的同时，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市场拓展的力度，在尚

未覆盖的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区发展专营经销商，建立销售网点。

实施积极的国外市场开拓计划。加快外贸团队建设，以电子商务营销、国内外展会推广为主要形式，着力

在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建立起成熟稳定的销售渠道，拓展国际市场份额。

（

３

）加强公司的品牌建设

坚持以技术营销为中心，以“实在产品，安心选择”为公司的品牌经营理念，广泛开展与房地产企业、设计

院、幕墙工程公司、幕墙顾问公司的技术交流活动，将质量控制延伸到客户车间，将先进产品理念贯彻到工程

一线，确保客户产品从生产到使用的全过程控制，增强客户对产品价值的体验，在行业内树立“前沿领先、专

业技术”的品牌形象。

２

、强化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已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

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为保障公司规范、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

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保障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的建设，配合监管银

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３

、保持和优化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回报机制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制定了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并在《公司章程》中制定了详细的利润分

配政策。利润分配政策和分红回报规划明确了分红的比例、依据、条件、实施程序、调整事项等内容。公司已经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利润分配制度，有利于强化投资者回报。

上述填补回报措施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增厚未来收益，填补股东回

报。 然而，由于公司经营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客观存在，上述措施的实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承诺如下：

（

１

）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

２

）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

３

）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

４

）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相应修改，并经董事会审议，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

（

５

）如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

公司控股股东安泰化学、 实际控制人邹榛夫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

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得侵占公司利益，依据其职责权限切实推动公司有效实施有关填补

回报的措施，切实履行其作出的前述承诺。 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愿意依法承

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六、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及减持意向

１

安泰化学

６０．４６５５％

在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本单位减持发行人股票时

以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大宗交易系统或协议转让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

的合法方式进行转让。

在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持

有发行人股份的

２５％

，股票减持的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本单

位减持后所持有的股份仍能保持本单位与邹榛夫对发行人的控股地位。

２

泰银富时

８．９１６２％

在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本单位减持发行人股票时

以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大宗交易系统或协议转让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

的合法方式进行转让。

在本单位所持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持

有发行人股份的

１００％

，股票减持的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３

湖北九派

５．５７５６％

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

２

年内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双方减持股票数量

将合并计算。

在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

２

年内，减持发行人股票时以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 大宗交易系统或协议转让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

式进行转让。

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２

年内减持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持有

发行人股份的

１００％

，股票减持的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４

仙桃九派

２．７８７８％

安泰化学、泰银富时、湖北九派和仙桃九派均承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

七、相关责任主体承诺事项的约束机制

为督促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股东严格履行公开承诺

事项，特制定了以下承诺履行的约束措施。

（一）发行人违反相关承诺事项的约束机制

发行人若违反公开承诺，应在未履行承诺的事实得到确认的次一交易日公告相关情况，公司法定代表人

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作出解释并向投资者道歉。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违反相关承诺事项的约束机制

发行人控股股东安泰化学若违反减持及锁定期限的承诺，同意将实际减持股票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若违反关于招股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稳定股价预案以及其他公开承诺事项的承诺，发行人有权将应付安

泰化学的现金分红予以暂时扣留，直至安泰化学实际履行上述承诺义务为止；若违反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

施承诺并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三）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违反相关承诺事项的约束机制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邹榛夫若违反减持及锁定期限的承诺， 同意将实际减持股票所获全部收益归发行人

所有；若违反关于招股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稳定股价预案以及其他公开承诺事项的承诺，发行人有权将

应付邹榛夫的现金分红、绩效薪酬予以暂时扣留，直至邹榛夫实际履行上述承诺义务为止；发行人可以对邹

榛夫采取降薪、降职、停职、撤职等处罚措施；若违反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承诺并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违反相关承诺事项的约束机制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若违反相关公开承诺，发行人有权将应付该等人员的绩效薪酬予以暂

时扣留，直至该等人员实际履行上述承诺义务为止；发行人可以对该等人员采取降薪、降职、停职、撤职等处

罚措施。

（五）发行人其他股东违反相关承诺事项的约束机制

发行人股东泰银富时、湖北九派、仙桃九派若违反减持及锁定期限的承诺，同意将减持股票所获收益归

发行人所有。

发行人股东泰银富时、舜璟投资、熙景投资和发行人全体自然人股东承诺，若违反申报文件中整体变更缴纳

个人所得税事项等公开承诺，将及时、足额、连带地向发行人进行赔偿，保证发行人不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

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７

］

１７２４

号）核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为

７．４７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７

］

６７２

号） 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简称 “集泰股份”。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９０９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３

，

０００

万股新股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三）股票简称：集泰股份

（四）股票代码：

００２９０９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３

，

０００

万股，均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自愿锁定的承诺和其他锁定安排：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重

要声明与提示”。

（八）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及网下申购发行的

３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

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九）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发行后股本比

例（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股份

安泰化学

５４

，

４１８

，

９５６ ４５．３５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泰银富时

８

，

０２４

，

６１２ ６．６９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湖北九派

５

，

０１８

，

０５８ ４．１８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邹珍美

３

，

９２６

，

１２９ ３．２７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邹榛夫

３

，

０４４

，

５３７ ２．５４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仙桃九派

２

，

５０９

，

０２９ ２．０９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熙景投资

１

，

７５５

，

９３９ １．４６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马银良

１

，

６９６

，

２０３ １．４１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关福如

１

，

２５４

，

５１４ １．０５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何思远

１

，

１５０

，

０１３ ０．９６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陈中华

８７８

，

１６０ ０．７３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舜璟投资

８６８

，

１２４ ０．７２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邹珍祥

７８４

，

０７２ ０．６５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李海静

６０１

，

９４１ ０．５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邹珍凡

５００

，

１７５ ０．４２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邹珍贵

４９０

，

４７３ ０．４１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石正金

４００

，

６４８ ０．３３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侯丽琳

３１３

，

６２９ ０．２６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温昌发

２８７

，

６６０ ０．２４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罗鸿桥

２３７

，

８９７ ０．２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刘福成

２２０

，

５５０ ０．１８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林坤华

２１８

，

３２６ ０．１８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金鑫

２０９

，

５０４ 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陶艳

１６７

，

１７４ ０．１４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孙仲华

１６１

，

８３２ ０．１３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林武宣

１５６

，

８１４ ０．１３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蒋鹏

１５６

，

８１４ ０．１３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陈明星

１４６

，

３６０ ０．１２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周雅蔓

１４０

，

４９８ ０．１２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周雅璐

１２９

，

６３３ ０．１１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贾为

５２

，

２７２ ０．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吴蹈

５２

，

２７２ ０．０４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周雅兰

２７

，

１８２ ０．０２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网下配售股份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网上发行股份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十）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一）上市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ｏｉｎｔａ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ｏｃｋ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邹榛夫

注册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翔一路

６２

号自编六栋二楼、五楼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密封用填料及类似品制造；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粘合剂制造

（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轻质建筑材料制造；防水嵌缝密封条（带）制造；硬质橡胶制品制造；其他日

用化学产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建筑陶瓷制品制造；建筑用沥青制品制造；货物进出口（专

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零售（危险化学品除外）；涂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

外）；涂料零售；化工产品批发（含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储存。

主营业务：密封胶和涂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所属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Ｃ２６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６５

电话：

０２０－８５５７６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０－８５５７７７２７

互联网地址：

ｗｗｗ．ｊｏｉｎｔａｓ．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ｊｉｔａｉｈｕａｇｏｎｇ＠ｊｏｉｎｔａｓ．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吴珈宜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期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

（万股）

邹榛夫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直接、间接

５

，

４７４．２５

邹珍贵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直接、间接

３２１．１５

石正金 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直接

４０．０７

何思远 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直接

１１５．００

李军 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间接

８２．９２

李浩成 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间接

１２．５５

涂伟萍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

罗绍德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

谢晓尧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

马银良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直接

１６９．６２

周雅蔓 监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直接

１４．０５

陈剑华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间接

１．２５

邹珍凡 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直接

５０．０２

罗鸿桥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直接

２３．７９

孙仲华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直接

１６．１８

吴珈宜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间接

８．７８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及债券的情况。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为安泰化学。 本次发行前安泰化学持有公司

５４

，

４１８

，

９５６

股， 占发行人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６０．４６５５％

，占公司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４５．３４９１％

。

１

、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郊工业园建工路

８

号海旺工业大厦首层

法定代表人：胡晓颖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

１８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１０１６１８６３３０７ＸＰ

股东构成：邹榛夫持有

９５％

股权，邹珍贵持有

５％

股权

经营范围：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房屋租赁；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２

，

３５８．８７ １２

，

２９９．６２

净资产

１１

，

９１５．５２ １１

，

８４９．３７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净利润

６６．１５ ２

，

２２９．７８

注：表中数据系安泰化学母公司口径数据，并已经广州皓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

、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邹榛夫。 本次发行前邹榛夫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

５４

，

７４２

，

５４５．２０

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前

股本总额的

６０．８２５％

，占公司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４５．６１８８％

。

邹榛夫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研究生学历。

１９７９

年至

１９８６

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

专业，获得学士、硕士学位；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８８

年期间在中科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工作，从事海洋化学研究；

１９８８

年至

今，创办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广州集泰化工有限公司、广东光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现任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兼任广东光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市逸泰园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除本公司及控（参）股子公司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投资的主要企业

如下所示：

１

、光泰激光

公司名称：广东光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开发区南翔一路

６２

号自编六栋

５０２

房

法定代表人：温昌发

注册资本：

２

，

８８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

，

８８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０９

月

１１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０００７５３６９６６２００

经营范围：陶瓷网纹辊激光技术服务，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自

有物业出租；销售：日用百货，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激光陶瓷网纹辊研究、生产、开发、加工。

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际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１

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

９１９．５５ ９１９．５５ ３１．９３

２

邹榛夫

４７９．５６ ４７９．５６ １６．６５

３

徐枢

３７２．００ ３７２．００ １２．９２

４

黄力橹

２１５．７６ ２１５．７６ ７．４９

５

谢军

１９２．００ １９２．００ ６．６７

６

林坚宁

９６．００ ９６．００ ３．３３

７

邹珍贵

８６．４０ ８６．４０ ３．００

８

徐灼

８４．００ ８４．００ ２．９２

９

徐炳蔚

８４．００ ８４．００ ２．９２

１０

余杨柳

７２．００ ７２．００ ２．５０

１１

朱晓兵

６１．２０ ６１．２０ ２．１３

１２

史志诚

４０．３２ ４０．３２ １．４０

１３

周凤花

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２５

１４

管芙蓉

２８．８０ ２８．８０ １．００

１５

郑桂平

２８．８０ ２８．８０ １．００

１６

姚志东

１１．９７ １１．９７ ０．４２

１７

陈明星

９．６０ ９．６０ ０．３３

１８

黄白玲

９．６０ ９．６０ ０．３３

１９

李海静

９．６０ ９．６０ ０．３３

２０

李诗高

９．６０ ９．６０ ０．３３

２１

周雅兰

６．６０ ６．６０ ０．２３

２２

罗宁波

６．００ ６．００ ０．２１

２３

邹珍凡

６．００ ６．００ ０．２１

２４

周雅璐

５．４０ ５．４０ ０．１９

２５

林龙华

４．８０ ４．８０ ０．１７

２６

姚兴波

２．８８ ２．８８ ０．１０

２７

章德永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０３

２８

董晓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０２

合计

２

，

８８０．００ ２

，

８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０

，

６２５．９３ ９

，

８６２．９９

净资产

７

，

０５８．１９ ７

，

５６６．９７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净利润

５４２．０５ ８８８．８３

注：表中数据系合并口径数据。

２

、逸泰园林

公司名称：广州市逸泰园林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从化太平镇神岗菜地村（安泰公司内）办公楼自编

４０６

房

法定代表人：夏昌全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１８４６９８６７０１６０Ｋ

经营范围：园林绿化工程服务；花卉作物批发；园艺作物、花卉的收购；花卉种植；水果种植；仁果类和核

果类水果种植；水果批发；水果零售；干果、坚果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酒类零售；酒类批发；预包装食品批发

股东构成：邹榛夫持有

８０％

股权，安泰化学持有

２０％

股权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６３．１９ ７６３．５３

净资产

－１０１．３７ －７８．９９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净利润

－３．７７ －２．６４

注：表中

２０１６

年数据已经广州恒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３

、宏途教育

公司名称：广州宏途教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南翔一路

６２

号自编六栋一楼西北部

法定代表人：徐丹

注册资本：

１

，

１１１．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１０１３４０２２２９４５Ｎ

经营范围：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市场调研服务；社

会福利事业信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股东构成：邹榛夫持有

７１．３０％

股权；徐丹持有

８．７７％

股权；林德昀持有

０．２７％

股权；黄伟明持有

０．１４％

股权；

邹辉持有

０．９３％

股权；广州宏珈熙暻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１３．９０％

股权；朱征夫持有

３．６５％

；广州先基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４％

股权。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３６６．８４ ６８７．８９

净资产

１

，

０２８．１７ ３３０．３１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净利润

－５０１．９４ －４６１．６８

注：表中数据未经审计。

４

、高科力

公司名称：广东高科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东郊工业园建工路

８

号首层

１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胡晓颖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０００７１９２８７９５４Ｊ

经营范围：化工设备的设计与销售；房屋租赁。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５

，

８６８

，

６１１．６６ ５

，

５２２

，

２６５．２８

净资产

－２

，

８０３

，

４３５．４２ －２

，

５４７

，

８６２．９５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净利润

－２３

，

８５５．４２ －２５５

，

５７２．４７

注：表中数据未经审计。

５

、北京南山滑雪滑水度假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南山滑雪滑水度假村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镇圣水头村

法定代表人：卢建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５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１１０２２８１０３０１７４８９Ｅ

经营范围：国内宾客住宿；西餐服务；中餐服务；销售饮料、酒；零售烟；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高山滑

雪、自由滑雪、单板滑雪）（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０５

日）；体育运动项目经营（不

含高尔夫球场及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工艺美术品、旅游纪念品、文化体育用品、日用

百货；会议服务；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

股东构成：安泰化学持有

５％

股权，北京阿尔卑斯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３０％

股权，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１２．５％

股权，珠海西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

１２．５％

股权，关敬如持有

１０％

股权，四川新创意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７．５％

股权，余志君持有

５％

股权，邵珲持有

５％

股权，唐欣持有

２．５％

股权，郭川持有

２．５％

股权，

何赛持有

２．５％

股权，左爱明持有

２．５％

股权，黄雪莹持有

２．５％

股权。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０４

，

９４７

，

４０２．８２ １２４

，

６６０

，

７１７．４６

净资产

７９

，

５７３

，

０５９．８４ ８１

，

３０５

，

２４３．２６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净利润

－１

，

６１８

，

５４１．０１ １３

，

９９６

，

２７６．８９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除上述企业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其他对外投资的企业。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户数为

５９

，

８６４

户。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比例（

％

）

１

安泰化学

５４

，

４１８

，

９５６ ４５．３４９１

２

泰银富时

８

，

０２４

，

６１２ ６．６８７２

３

湖北九派

５

，

０１８

，

０５８ ４．１８１７

４

邹珍美

３

，

９２６

，

１２９ ３．２７１８

５

邹榛夫

３

，

０４４

，

５３７ ２．５３７１

６

仙桃九派

２

，

５０９

，

０２９ ２．０９０９

７

熙景投资

１

，

７５５

，

９３９ １．４６３３

８

马银良

１

，

６９６

，

２０３ １．４１３５

９

关福如

１

，

２５４

，

５１４ １．０４５４

１０

何思远

１

，

１５０

，

０１３ ０．９５８３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总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二、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

７．４７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分别为：

１

、

２２．９７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６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计算）；

２

、

１７．２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６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前总股本

９

，

０００

万股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００％

。 根据《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９７８．２３０６７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

０．０２２５４９０８７９％

，认购倍数为

４

，

４３４．７６９１９

倍。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最终放弃认购股数共计

５８

，

１７４

股，

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９％

。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到位资金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２

，

４１０．００

万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天职业字［

２０１７

］第

１７７０６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３

，

３７５．５４

万元（不含增值税），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承销与保荐费用

２

，

１３３．０２

审计、验资费用

５１０．３８

律师费用

２６８．８７

发行手续费用

５０．０６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１３．２１

合计

３

，

３７５．５４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１３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六、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及发行前公司股东转让股份资金净额

１

、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

１９

，

０３４．４６

万元。

２

、本次发行无发行前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发行前股东转让资金净额为

０

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６６

元

／

股（按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以发行后的总股本）。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３３

元

／

股（以公司

２０１６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的财

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职业字［

２０１７

］

１５３５９

号《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

中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十节财务会计信息”和“第十一节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内容。 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

２０１７

年三季度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６

年

１－９

月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利润表、

２０１６

年

１－９

月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现金流量表，其中

２０１６

年

１－９

月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７

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元）

４１７

，

９６７

，

５４１．５６ ３０４

，

４８５

，

７５８．７９ ３７．２７％

流动负债（元）

３２６

，

６１７

，

１６６．６９ ２１１

，

１５０

，

００３．９４ ５４．６８％

总资产（元）

６２３

，

０４０

，

０５５．９９ ４６７

，

７４５

，

７９６．６５ ３３．２０％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２８６

，

０９９

，

２９４．８５ ２４８

，

３９１

，

５３０．３５ １５．１８％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３．１８ ２．７６ １５．１８％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９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５４５

，

２７８

，

７１６．４３ ３３２

，

６２８

，

６７８．０３ ６３．９３％

营业利润（元）

４２

，

７８０

，

５９１．９８ ３７

，

２７３

，

２４０．００ １４．７８％

利润总额（元）

４４

，

５６６

，

３５１．９１ ３８

，

０６８

，

３３１．６６ １７．０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７

，

０２９

，

２６０．４５ ３１

，

１８２

，

３７６．２９ １８．７５％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３５

，

５０２

，

３２８．９６ ３０

，

２１６

，

１２８．９４ １７．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１ ０．３５ １８．７５％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３９ ０．３４ １７．４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８６％ １２．６７％ １．１９％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１３．２８％ １２．２８％ １．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４５

，

５５６

，

１７７．０８ ４３

，

６３７

，

２３８．３１ ４．４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０．５１ ０．４８ ４．４０％

注： 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

数的差值。

（二）公司经营情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情况简要说明

（

１

）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６２

，

３０４．０１

万元、流动资产

４１

，

７９６．７５

万元、流动负债

３２

，

６６１．７２

万元、归

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８

，

６０９．９３

万元。公司资产总额、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较上年末均保持稳定上升。

（

２

）经营业绩说明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公司营业收入

５４

，

５２７．８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３．９３％

，主要原因系：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以来，随

着全球集装箱航运复苏，集装箱市场需求呈现周期性回暖，加之受环保趋严的影响，集装箱市场“油改水”导

致公司水性涂料的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增长， 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在集装箱市场的销售收入增长明

显。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

，

７０２．９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７５％

，净利润的增

长幅度小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 主要原因系：受金属硅、甲醇等基础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上涨和部分上游

原材料生产企业限产或减产导致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供需关系改变的影响， 从而导致公司产品所需主要原材

料的采购价格增幅较大，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的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９．３１％

，公司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９．４２％

。

（

３

）现金流量说明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

，

５５５．６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４０％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２

、对财务指标变动幅度

３０％

以上的主要项目说明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２０

，

０９９

，

６３５．７３ １４

，

９２２

，

３２５．７６ ３４．７０％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应收账款

２４６

，

７９２

，

６５８．７９ １８１

，

８０７

，

０８８．１７ ３５．７４％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预付款项

８

，

０３６

，

６１９．７５ ４

，

８４８

，

２６４．０７ ６５．７６％

主要系本期预付行业展览会的展位

费以及预付

ＩＰＯ

中介机构的费用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２

，

４３７

，

３３９．９０ １

，

５２７

，

９１０．５５ ５９．５２％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增长

所致

存货

７５

，

１１２

，

４５７．３８ ４４

，

８８５

，

５６９．２２ ６７．３４％

主要系随着销售收入的大幅增长，库

存商品和发出商品的备货相应增长

其他流动资产

３

，

２３２

，

８０５．０３ １

，

４３６

，

３１２．９１ １２５．０８％

主要系待认证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增

长所致

在建工程

５７

，

３９０

，

４１４．４５ ３７

，

２４９

，

４９７．６８ ５４．０７％

主要系新厂房建设投资增长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

，

７０３

，

０７０．８７ ２２

，

７７０．００ ７

，

３７９．４５％

主要系预付设备购买款项增长所致

应付账款

１６６

，

３０６

，

９７９．５９ ６７

，

２１８

，

８０６．８５ １４７．４１％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长导致原材

料采购金额大幅增长， 从而导致应

付账款大幅增长

预收款项

３８

，

０３１．５２ ２

，

９８３

，

４２４．８３ －９８．７３％

主要系本期预收客户的货款减少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３

，

４１９

，

９３５．１７ ８

，

８１５

，

９２８．３２ －６１．２１％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金已在

本期发放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１６

，

３５１

，

５５６．８１ １２

，

４６７

，

９０４．０９ ３１．１５％

主要系本期购买房屋、 土地的余款

尚未到付款期限所致

递延收益

５

，

９９０

，

３２０．３０ ３

，

７７７

，

６４９．５２ ５８．５７％

主要系本期取得建筑用光伏胶项目

和中性硅酮胶技术改进项目的政府

补助所致

盈余公积

１３

，

３６７

，

２０９．９２ ９

，

８８８

，

１５６．８９ ３５．１８％

主要系本期新增净利润计提法定盈

余公积所致

未分配利润

９２

，

７２６

，

１６１．９６ ５９

，

１７５

，

９５４．５４ ５６．７０％

主要系本期新增净利润所致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９

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５４５

，

２７８

，

７１６．４３ ３３２

，

６２８

，

６７８．０４ ６３．９３％

主要系本期集装箱市场的销售收入

大幅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３８３

，

３６６

，

３２９．８９ ２０２

，

５１２

，

０１７．６４ ８９．３１％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以

及有机硅密封胶产品所需原材料价

格大幅上涨所致

税金及附加

３

，

４９４

，

１６７．９５ ２

，

４３２

，

２６９．３９ ４３．６６％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长， 以及应

交增值税增长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４

，

８６３

，

６２４．４８ ２

，

８９３

，

７４６．８２ ６８．０７％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长导致期末

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１７２

，

５８０．５３ １

，

４２５

，

８１７．９７ －８７．９０％

主要系本期处置非流动性资产减少

及公益性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４６０

，

５０１

，

６２６．４７ ２９７

，

５１９

，

６８０．９３ ５４．７８％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长带来销售

回款增长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１

，

８７２．８９ ３８

，

６９４．４４ －６９．３２％

主要系本期申请的税费退还减少所

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２７３

，

２６４

，

０７５．９６ １２９

，

５３６

，

８４２．１６ １１０．９５％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长导致支付

的原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１５

，

８０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６７％

主要系本期报废的设备处置收回金

额增长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５４

，

５６０

，

２３４．１９ ２５

，

４６７

，

８０１．５８ １１４．２３％

主要系本期新厂房建设投资增长、

以及为减少关联交易收购安泰化学

房屋、土地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１２

，

７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４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７３％

主要系本期为补充流动资金， 增加

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３

，

８５０

，

６１８．２６ ２６

，

１２６

，

２７３．５３ －８５．２６％

主要系本期股利分配减少所致

二、

２０１７

年经营业绩预计

根据公司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之日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

价格，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

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整体经营情况良好。

受益于集装箱市场收入大幅增长和建筑工程市场收入稳步提升， 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５４

，

５２７．８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３．９３％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发行人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已实现发货

７

，

３１８．３９

万元，

已签订尚未执行的订单

１

，

２４３．４９

万元。 基于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已实现的业绩、 在手订单情况以及生产计划安

排，公司预计

２０１７

年营业收入区间为

６５

，

１７８．２２

万元至

７５

，

２０５．６４

万元，较上年增长幅度为

３０％－５０％

；

２０１７

年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４

，

４８２．７９

万元至

５

，

１２３．１８

万元， 较上年增长幅度为

５％－２０％

；

２０１７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３

，

９０２．９１

万元至

４

，

４８８．３５

万元，较上年增长幅度为

０％－１５％

。

上述业绩变动的预测仅为公司的初步预测，若实际经营情况与初步预测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

情况及时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公司自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

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

进展正常；

（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化等）；

（三）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或置换；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宜四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

电 话：

０１０－６４８１８５９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４８１８５０１

保荐代表人：马辉、陈静

项目协办人：李晨铭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认为，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发行人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中小企业板上市的条件，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同意保荐发行人的

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5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Ａ

栋

４１

层）

二〇一七年十月


